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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苏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文件

苏卫科教〔２０１８〕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考核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各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根据国家考试时间安排，我省定于５月１２日举行全省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现将《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考核实施方案》和《２０１８年

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各培训基地要高度重视考核工作，

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各地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要统筹组织辖区内的报名审核工作，全程监督指导，严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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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确保报名资格审核工作统一、规范、高质量完成。执行中若

有疑问，请与我委科教处和中医科教处联系（科教处顾丰电话：

８３６２０７０４；中医科教处黄奇骏电话：８３６２０５０１８）

附件：１《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西医）结业考核实施方案》

２《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

实施方案》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

（信息公开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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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考核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

医）结业考核包括理论考试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部分。

一、理论考试

（一）考试对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得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任务。２０１５年以前

入学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关于做好江苏省

２０１５年以前入学在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衔接工作的通知》（苏教研〔２０１６〕４号）执行。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临床医学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专科）

毕业，完成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任务。

（二）报考条件

１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

（试行）》（国卫办科教发〔２０１４〕４８号）、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的通知（卫科教发〔２０１２〕５９号）

文件要求，完成有关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所要求的科室轮转、各科室的病种数、病例数和技能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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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共科目考试成绩合格。其中，全科方向住院医师须全

科医学及相关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合格。

３全程培训与考核记录完整规范。

４执业医师类别为临床或口腔。

５医师执业范围与培训专业相对应。

（三）考试科目和范围

１范围参考国家卫生计生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

准（试行）》（国卫办科教发〔２０１４〕４８号）和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的通知（卫科教发〔２０１２〕５９号）。

考试不指定参考用书。

２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论统考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内科 ０１００ 耳鼻咽喉科 １８００

儿科 ０２００ 麻醉科 １９００

急诊科 ０３００ 临床病理科 ２０００

皮肤科 ０４００ 检验医学科 ２１００

精神科 ０５００ 放射科 ２２００

神经内科 ０６００ 超声医学科 ２３００

全科 ０７００ 核医学科 ２４００

康复医学科 ０８００ 放射肿瘤科 ２５００

外科 ０９００ 医学遗传科 ２６００

外科（神经外科方向） １０００ 预防医学科 ２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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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１１００ 口腔全科 ２８００

外科（泌尿外科方向） １２００ 口腔内科 ２９００

外科（整形外科方向） １３００ 口腔颌面外科 ３０００

骨科 １４００ 口腔修复科 ３１００

儿外科 １５００ 口腔正畸科 ３２００

妇产科 １６００ 口腔病理科 ３３００

眼科 １７００ 口腔颌面影像科 ３４００

　　３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专业为助理全科，专业代码为６１００。

（四）考试形式

采用人机对话模式进行，题型均为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多

选题和案例分析题。考试时间１２０分钟。

（五）考务工作

全省考务工作由省临床医学教育研究所（原省毕业后医学教

育研究室，电话：０２５－６８３０６６８０）、省全科医学培训中心（电话：

０２５－８４７２５３１１转１）会同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电话：０２５－

８３６２０８２３）负责实施。报名系统技术支持单位电话：０２５－

６９８１５３５６。各市卫生计生委在省辖市设立考场并负责本辖区考务

工作。委直属医院，参加我省规范化培训的部、省属医院，驻苏

部队医院及民营、学校、厂矿等系统外医院，按属地化管理原则

由所在市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

（六）报名程序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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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报须完成网上申请、培训基地初审、市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复审、省卫生计生委审核和网上打印准考证等程序。

１网上申请。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登录江苏省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平台（ｈｔｔｐ：／／ｊｓｅｚｈｕｐｅｉｃｏｍ／），如实填写个人信

息，上传相关资质材料原件，核对无误后，在线提交申请，并将

相关资质材料原件交至各培训基地（或协同单位）教育职能部门进

行现场报名确认。

２培训基地初审。登录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

台（ｈｔｔｐ：／／ｊｓｅｚｈｕｐｅｉｃｏｍ／），对报考人员相关资质材料是否符

合报考资格进行初审，将符合报考资格人员的《江苏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情

况表》（表１）盖章上报至市卫生计生委。

各培训基地需审核材料包括：（１）报考人员信息，确认报考

人员已在“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注册，并满足国

家规定的培训时间。（２）医师执业证书（电子件与原件一致，原

件审核后退还本人）或医师资格证书或２０１８年已通过国家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的成绩单。（３）学历证书（电子件与原件一致，原件

审核后退还本人）。（４）公共科目考试或全科医学及相关理论知

识考试成绩或合格证书。（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登记手册

ＡＰＰ填报情况。２０１５级以后（含２０１５级）学员审查电子手册，省

平台系统自动核查 ＡＰＰ的培训数据填报及审核情况，２０１５级以

前的学员需在省平台提交相关出科考核表，并提交住院医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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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训登记手册原件。（６）《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情况表》原件１份

（盖章后上报）。

非培训基地（医院）委托培训人员在受委托的培训基地（医

院）报名，其提交的各项材料均须该培训基地（医院）审核、签署

意见并加盖公章（注：以上盖章均指盖培训基地公章）。

３市卫生计生委复审。各市卫生计生委登录江苏省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ｈｔｔｐ：／／ｊｓｅｚｈｕｐｅｉｃｏｍ／），结合辖区内

培训基地（或协同单位）报送的《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情况表》，对报考

人员进行复审，核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各市

卫生计生委重点复审的材料包括：（１）《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情况

表》。（２）医师执业证书。（３）学历证书。（４）公共科目考试或全

科医学及相关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或合格证书。（５）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轮转登记手册 ＡＰＰ或登记手册原件。各市卫生计生委科

教部门将需上报的材料复审结束后加盖公章，报送至省临床医学

教育研究所。上报的材料包括：（１）《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情况表》

（表１）。（２）《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西医）结业理论统考资格审核名册》（表２）。（３）２０１５级以前的学

员提交的登记手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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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省级审核。省卫生计生委委托省临床医学教育研究所、

省全科医学培训中心根据前述报考条件，对学员报考资格进行审

核，必要时现场抽查原始资料，最终确认是否符合报考资格。

５网上打印准考证。

经省卫生计生委最终审核确认符合报考资格的人员，在规定

时间内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１ｗｅｃａｎｃｏｍ／）打印准

考证。

（七）日程安排

考生网上报名时间：３月１５日至３月１９日；

培训基地（医院）审核确认时间：３月１６日至３月２１日；

市卫生计生委审核时间：３月２２日至３月２７日；

省级审核时间：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８日；

考区、考点编排考场：４月２１日至４月３０日；

打印准考证：５月７日至５月１２日；

考试时间：５月１２日（周六），具体场次安排详见准考证。

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一）考核对象

１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方案要求，

完成规定的临床实践和临床能力训练。

２通过２０１８年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理论统考，成绩合格。

３２０１７年参加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论统考成绩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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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参加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或考核成绩不合格者。

（二）考核范围与形式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实践能力考核，侧重于考察二级临

床专科重点疾病诊疗技术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考核采用客观

结构化、多站式考核模式，具体按照《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临床技能考核实施方案》要求执行。助理全科医生临床实践能

力考核参照全科医生相关要求执行。命题及考务工作由各市卫生

计生委组织实施。

委直属医院和参加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部、省属医

院、驻苏部队医院及民营、学校、厂矿等系统外医院，按属地化

管理原则，由所在市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

（三）评分要求

１住院医师各个考核部分的总分均为１００分，８０分为及格。

实行单项淘汰制，即任何一部分不合格者判定为整个考核不合

格。全科（助理全科）方向住院医师实行总分制，６０分及以上为

及格。

２在汇总上报考生临床技能考试成绩时，除报总成绩外，

同时报每个站点的成绩。如考生无每个站点成绩，将被认定为成

绩不合格。

３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实行单项淘汰和末位淘汰。参照往年

考核情况，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合格率（合格率＝合格人数／实际参

加考试人数）以省辖市为统计单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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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考核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合格率均不得

超过９５％，同时要注意各学科合格率的均衡。

（四）考务与时间安排

１各市卫生计生委应成立专门委员会，下设专业组及若干

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成员由本地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

高年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

２每个科目均需按考核方案设置完整的站点，每个站点的

考核小组不得少于２名专家，其中主考１名需具备高级职称。

３考核小组成员应熟悉考核方案，严格掌握考核标准，考

核成绩及评定结果填入《江苏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西医）临床实践能力考核评分表》（表３）并签字存档备

查。

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时间另行通知。请各市卫生计生委于考核

结束３日内，将考试结果相关资料报送至省临床医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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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结业考核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年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核包括理论考

核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部分。

一、理论考试

（一）考试对象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完成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任务。２０１５年以前入学的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按照省

教育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局《关于做好江苏省２０１５年以

前入学在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衔接工作的通知》（苏教研〔２０１６〕４号）执行。

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专业三

年全日制高职（专科）毕业，完成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

训任务。

（二）报考条件

１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标准（试行）》（国中医药人教发〔２０１４〕２５号）、《中医类别全科医

生规范化培养标准（试行）》（国中医药人教发〔２０１３〕９号）和《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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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国中医药人教发〔２０１３〕５３

号）要求，完成有关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助理全科医生培

训所要求的科室轮转、各科室的病种数、病例数和技能操作数。

２培训和考核记录完整规范。

３执业医师类别为中医。

（三）考试科目和范围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省理论考试科目分为中医和中医

全科医学两个专业，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按照中医全科专

业参加考试。范围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标准（试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试行）》

和《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考试不指定参考

用书。

（四）考试形式

采用人机对话模式进行。题型均为客观题，包括单选题、多

选题和案例分析题，考试时间１２０分钟。

（五）考务组织

具体考务工作由省中医药毕业后教育研究室（电话：０２５－

８６５１６６７１）会同省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电话：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８２３）负

责实施。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在辖区内设立考场并负责本辖区的

考务工作，委直单位和参加我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部、

省属医院、驻苏部队医院及民营、学校、厂矿等系统外医院，按

属地原则由所在市卫生计生委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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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程序及相关要求

考试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培训基地初审、市卫生计生委复

审、省中医药局审核和网上打印准考证等程序。

１网上申请。２０１５级及以后参加中医住培且符合报考资格

的考生登录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ｈｔｔｐ：／／

ｊｓｚｙｅｚｈｕｐｅｉｃｏｍ），在线提交申请。２０１４级及以前参加中医住培

且符合报考资格的考生向所在基地中医住培管理部门现场申请。

２培训基地初审。各培训基地登录江苏省中医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管理平台（ｈｔｔｐ：／／ｊｓｚｙｅｚｈｕｐｅｉｃｏｍ），对２０１５级及以后

参加中医住培的报考人员资格进行网上审核，并下载初审合格人

员信息表加盖基地公章后报送市卫生计生委复审。２０１４级及以前

参加中医住培学员进行纸质审核，并另附初审合格人员名单（参

照中医住培平台下载表格格式）一并报送市卫生计生委。

审核内容包括：学员资质信息、培训时间、跟师情况、年度

考核情况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登记手册ＡＰＰ填报情况等。

学员对网上填报信息真实性负责。

３市卫生计生委复审。各市卫生计生委对基地报送初审合

格人员信息表进行复核，确认后加盖中医处（科教处）公章，会同

初审合格人员名单汇总表（附电子版）一并寄送至省中医药毕业后

教育研究室。

４省中医药局审核。省中医药局委托省中医药毕业后教育

研究室根据报考条件，对各市报送人员进行网上信息比对，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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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抽查原始资料，最终确认是否符合报考资格。

５网上打印准考证。经省中医药局最终审核确认符合报考

资格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２１ｗｅｃａｎｃｏｍ／）打印准考证。

（五）日程安排。

考生网上报名时间：３月１５日至３月１９日；

培训基地审核确认时间：３月１６日至３月２１日；

市卫生计生委审核时间：３月２２日至３月２７日；

省中医药局审核时间：３月２８日至４月８日；

考区、考点编排考场：４月２１日至４月３０日；

打印准考证：５月７日至５月１２日；

考试时间：５月１２日（周六），具体场次安排见准考证。

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

（一）考核对象。

１按照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方案

要求，完成规定的临床实践和临床能力训练。

２通过２０１８年我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理论统考，成绩合格。

３２０１７年参加我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理论统考成绩合

格，但未参加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或考核成绩不合格者。

（二）考核范围与形式。

按照省中医药局《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中医住院医是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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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考核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工作的通知》（苏中医科教〔２０１７年〕４

号）要求，实行统一考核模式、统一考核方案、统一考核时段、

统一评分要求。命题由各市卫生计生委负责。

（三）考务与时间安排。

考务工作由各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委直属医院和参加我

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部、省属医院、驻苏部队医院及民

营、学校、厂矿等系统外医院，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市卫生计生委

统一组织。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时间另行通知。请各市卫生计生委

于考核结束３日内将考试结果相关资料报送至省中医药毕业后教

育研究室。

三、其他事项

（一）２０１５级及以后规培学员需在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批的基地）培训，同时在省中医规培

平台注册，否则视为无效。

（二）临床实践能力考核合格率以省辖市为单位，不得超过

９５％。

（三）中医助理全科医生临床实践能力结业考核参照中医类

别全科医生相关要求执行。

（四）考试考核过程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与省中医药局或省

中医药毕业后教育研究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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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医师协会、省临床医学教育研究所、省全科医学培训中心、

省中医药毕业后教育研究室。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４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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